
  

明治集团面向儿童的市场营销政策 

 

 

我们明治集团基于本政策，适当进行面向儿童的市场营销活动。此外，本政策适用于本集团开展零

食点心及冰激凌业务的所有国家和地区中面向儿童的市场营销活动。 

 

1. 基本观点 

我们在零食点心及冰激凌商品（以下称为“对象商品”。）方面，对于主要是直接面向未满 12 周岁

的儿童的所有媒体中的宣传广告会进行适当的考虑。此外，在与对象商品相关的宣传广告中，我

们提供让成人、父母或监护人及 12 周岁以上的人士能够合理判断是否应该吃零食的信息。 

我们注意不面向处于进入大学前的教育课程的人士，进行对象商品相关的校内宣传广告或促销活

动。 

 

2. 行动指针 

(1) 我们进行适当的判断，做到不面向未满 12 周岁的儿童，以及不让对此类人士拥有强烈吸引力

的节目、出版物进行对象商品相关的宣传广告。 

此外，“节目与出版物”（媒体）是指以下内容。 

广播、“meiji”品牌的网站、DVD/CD/游戏、出版物、移动/SMS 市场营销、电影、户外广告及

电影内的商品展示、赞助 

(2) 我们注意面向 12 周岁以上的人士及成人、父母或监护人提供游戏与应用程序的下载。 

(3) 我们不面向学龄前儿童进行对象商品相关的校内市场营销活动。 

(4)包括附有对象商品品牌的教材与设备在内，我们不在校内进行强化对象商品品牌力的活动。 

(5) 关于对象商品，所有商品包装与店铺广告上的标识均为面向成人、父母或监护人。 

(6) 我们通过食品教育活动，提供学习“饮食的重要性・趣味性”、“均衡膳食”、“食品安全・安心”

3 大主旨的场所，支持儿童健全的饮食生活。 

 

3. 提供适当的信息 

我们明治集团基于国际商会（ICC)的“广告与营销传播实务准则、负责任食品与饮料营销传播”框

架，对于对象商品，注意就下列项目进行适当的表达，使顾客能够根据不同的生活方式选择商品。 

(1) 照片与示意图表现出的饮食场景及与适当的食用方法、食用量相关的信息 

(2) 适当的营养信息 

(3) 以健康安全的生活方式为目的的表述 

(4) 明确饮食场景 

(5) 考虑到种族、年龄、性别、体型差异等顾客的多样性 



 

(6) 包括烹饪方法在内的食品处理相关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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